
【通告】  

 
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的預防措施 

  

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的最新情況，由 2020 年 12 月 2 日(星
期三)起，室內體育設施將實施一系列防疫措施至另行通知。

詳情如下： 
1. 使用者於室內體育設施內須一直配戴口罩； 
2. 每一小組人數上限為二人，每隊小組之間的距離須保持

至少有 1.5 米； 
3. 所有運動設施均不設觀眾席； 
4. 場地只限中大全職教職員及全日制學生使用，使用者須

出示學生證或職員證登記及進行體溫檢查後才可進入； 
5. 所有運動器材均不設外借； 
6. 除以上措施外，使用者亦須遵守《場地使用守則》及

《健身室使用者守則》。 
 
不便之處，敬請原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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